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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文物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文物安全检查

督察办法》的通知
渝文物〔2020〕14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文化旅游委，两江新区社发局，重庆高新区公

共服务局，万盛经开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局，委属有关单位，机关

相关处室：

《重庆市文物安全检查督察办法》已经市文化旅游委 2020

年第 4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文物局

2020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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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文物安全检查督察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落实文物安全责任，加强文物安全检查督察工

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单位

执法巡查办法》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安全检查督察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

指定的文物安全管理机构、文物和博物馆管理使用单位等，开展

文物安全检查、督察、报告工作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文物安全检查、督察工作坚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

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“属地管理、分级

负责”“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地、各文物和博物馆

的管理使用单位（人）或者产权单位（人）应当配合当地文物行

政部门或文物安全管理机构开展检查，不得拒绝、阻碍。

第二章 检查督察内容

第四条 文物安全检查采取定期检查、重点抽查和督察等方

式。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物、博物馆管理使用单位定期开展文物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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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检查。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对下级文物行政部门或文物安全管理

机构、文物保护工程、考古发掘工地、文物和博物馆管理使用单

位进行抽查检查和督察。

第五条 文物行政部门督察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制度建立情况；

（二）检查文物保护单位工作计划；

（三）文物安全检查工作开展和隐患整改情况；

（四）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情况；

（五）文物安全巡查看护人员经费落实情况；

（六）上级部署的文物安全专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；

（七）文物安全责任落实、责任书签订情况；

（八）文物案件和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情况；

（九）其他涉及文物安全的情况。

督察结束后，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被督察区县文物

行政部门书面反馈督察意见，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、违反的相关

规定，并提出整改的要求。涉及重大问题的应按照规定向当地人

民政府通报情况。

第六条 不可移动文物检查的主要内容:

（一）文物本体的保护利用情况；

（二）保护标志说明、直接责任人公示牌情况；

（三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情况；

（四）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及运行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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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文物保护单位用火用电等日常安全管理情况；

（六）其他危及文物安全的情况。

第七条 博物馆检查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安全管理机构及制度建立情况；

（二）安全防护设施及日常维护保养情况；

（三）出入登记、安全教育培训、应急演练、值班值勤等安

全制度落实情况；

（四）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道畅通情况；

（五）安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，操作设施设备

熟练情况；

（六）安全工作人员熟悉岗位职责、周围环境及操作使用设

施器材情况；

（七）文物库房安全管理情况；

（八）其他影响参观、展览和文物、观众安全的情况。

第八条 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安全直接责任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情况；

（二）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；

（三）安全风险评估清单及对应的防控措施；

（四）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等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器材配置及

消防通道设置情况；

（五）施工现场文物本体及雕塑、雕刻、壁画、彩画等安全

防护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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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施工方法与施工技术安全及保障情况；

（七）施工设施、设备和机具安全性能，脚手架搭建、洞口

设置、临边与高空作业等安全防护情况；

（八）施工现场用电、动火审批及安全管理情况；

（九）施工作业场所、材料堆放区、生活区和办公区等区域

设置和分隔是否符合安全要求；

（十）施工现场可燃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使用管理情况；

（十一）日常安全巡查、检查和安全隐患整改情况；

（十二）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和安全防护措施情况，施工现场

安全警示宣传情况；

（十三）安全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；

（十四）其他安全管理情况。

第九条 考古发掘工地检查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安全直接责任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情况；

（二）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；

（三）安全风险评估清单及对应的防控措施；

（四）考古发掘工地防盗、防洪、防涝、防垮塌等安全防护

设施设备器材配置情况；

（五）考古工作人员生活区及文物库房安全防护情况；

（六）工地及工作人员日常安全巡查、检查情况；

（七）考古发掘现场安全警示宣传情况；

（八）安全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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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其他安全管理情况。

第三章 文物行政部门检查

第十条 市文物行政部门对全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

其文物保护工程、三级以上博物馆每年巡查检查不少于 1 次；对

考古发掘工地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、博物馆进行重点抽查。

第十一条 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内全国重

点文物保护单位、文物保护工程、博物馆每月巡查不少于 1 次；

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、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、考古发掘工地每季

度巡查不少于 1 次；对其他不可移动文物每半年巡查不少于 1

次。

第十二条 乡镇（街道）指定的文物安全管理机构对本辖区

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每月巡查不少于 1 次，对其他不可移动文物每

季度巡查不少于 1 次。

第十三条 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现场反馈，能立即

改正的应当场督促改正，不能立即改正的，应向其管理使用单位、

施工单位或当地文物行政部门送达隐患整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整

改。

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或问题的，应当责令立即停工、整改，并

给予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对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；

酿成安全事故造成文物损失的，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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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市、区县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检查情况，建立文物

安全隐患整改责任清单，照单跟踪督办，督办整改情况记入安全

检查台账。

第十五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指定的文物安

全管理机构应建立安全检查、督察工作档案，认真填写检查督察

工作记录，并将检查记录、台账和其他检查督察情况存入档案。

第四章 文物和博物馆单位自查

第十六条 有管理使用单位（人）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博物馆，

自查工作由其管理使用单位（人）自行负责；无管理使用单位（人）

的不可移动文物，自查工作由当地乡镇（街道）指定的责任单位

或责任人负责。按规定做好检查记录，建立文物安全工作档案。

第十七条 专职保护管理机构管理的、国有对外开放的市级

以上（含市级）文物保护单位和国有对外开放的博物馆，应每日

实施检查，并填写检查记录。管理使用单位负责人或分管安全负

责人应定期对各部门、各岗位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抽查检查。

其他单位（个人）管理使用的文物和博物馆单位的自查，可

参照本条实施。

第五章 文物安全报告

第十八条 文物安全报告包括定期报告、突发事件报告和定

期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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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定期报告

（一）半年报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每年 6 月 30

日和 12月 31日前应向市文物行政部门上报本辖区内的文物安全

工作情况、安全隐患及整改情况。

（二）年报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每年 12 月 31 日

前应向市文物行政部门书面报告本辖区当年的文物安全工作情

况，市文物行政部门每年应向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全市

当年的文物安全工作情况。

第二十条 突发事件报告

文物、博物馆管理使用单位（人）应当在获悉文物安全事故

案件发生后 2 小时内，向当地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报告

已掌握的情况，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接报后，应在 1 日

内通过电话或者传真形式报告市文物行政部门，并在 3 日内正式

书面报告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

到报告 2 小时内，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市文物行政部门报告，市文

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 2 小时内，通过电话或者传真形式报

告国家文物局督察司，并在 3 日内书面向国家文物局呈报。

（一）世界文化遗产地、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发生的文物

安全事故；

（二）核定公布为三级以上风险单位的博物馆、纪念馆等文

物收藏单位发生的文物安全事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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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尚未核定公布为三级以上风险单位的博物馆、纪念馆

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发生的一级文物丢失或者损毁；

（四）擅自在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

地带内违法建设施工；

（五）其他重大文物安全事故。

第二十一条 文物安全事故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涉事文物、博物馆单位名称、级别、保护管理机构（管

理使用单位）、基本信息和保护管理现状；

（二）发生时间、地点、经过，文物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；

（三）涉事可移动文物名称、数量、级别和受损情况；

（四）事故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情况及下步措施；

（五）事发现场和文物受损等图片资料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。

第二十二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建立文物安全事故案件

工作档案，记录事故案件发现、上报时间，调查处理过程、结果，

上级督察、案件具体情况等工作资料，存入档案。

第二十三条 定期通报

（一）文物管理使用单位每月应在单位内部通报一次本单位

安全情况。

（二）区县（自治县）文物行政部门每半年应向本辖区文物

系统通报一次文物安全情况，并报市文物行政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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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文物行政部门每年应向全市文物系统通报全年文物

安全情况。

（四）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文物安全事件，各级文物行

政部门应及时通报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四条 各级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工

作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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